
歷簡者作

展

望

腦
血
水
溪
整
治
面
臨

A
r

挑
恥

。
黃
家
勤

現輕學

歷
•• 

美
國
維
吉
尼
亞
大
學
土
木
工
程
博
士

歷
•• 
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約
聘
技
士
、
維
吉
尼
巨
州
政
府
環
境
工
程
師
、
華
府
都
會
區
政
府
聯
合
會
環
境
工
程
師

職•• 

高
雄
工
學
院
土
木
系
副
教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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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次
研
討
會
提
出
的
論
文
涵
蓋
河
川
整
治
的
技
術
、
行
政
、
文
化
與
環
境
保
育
各
個
層
面
，
可
謂
巨
細

廣
適
。
以
往
額
似
的
研
討
會
一
般
焦
點
集
中
在
水
資
源
利
用
、
及
遊
憩
資
源
的
開
發
與
保
護
等
河
川
的
經
濟

功
能
，
此
次
研
討
會
，
參
加
的
學
者
專
家
更
提
醒
大
家
，
鹽
水
溪
有
豐
富
的
歷
史
與
文
化
背
景
。
這
些

點

的
提
出
若
能
喚
起
各
界
對
流
域
內
文
化
及
歷
史
的
重
視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強
化
鹽
水
溪
整
治
的
動
機
，
也
可
以

促
使
民
意
機

及
行
政
單
位
在
擬
定
法
污
染
整
治
方
案
時
加
入
文
化
層
面
的
考
量
。

鹽
水
溪
流
域
面
積
小
，
雨
季
集
中
、
乾
季
幾
無
流
量
，
且
區
內
人
口
密
集
，
工
商
業
活
動
頻
繁
，
在
河

川
整
治
上
是
個
極
端
困
難
的
例
子
，
不
但
在
技
街
上
有
許
多
待
克
服
的
問

，
整
治
過
程
也
遭
遇
到
行
政
配

合
、
資
源
分
配
、
經
濟
利
益
與
環
境
保
護
衝
突
等
問
題
。
由
於
這
項
整
治
工
作
過
程
漫
長
，
牽
連
極
廣
，
因

此
各
權
責
單
位
、
環
保
團
體
及
個
人
應
體
認
河
川
整
治
沒
有
速
成
的
策
略
，
而
必
須
擬
定
周
延
的
計
章
，
各

相

單
位
根
接
本
身
的
立
場
與
職
責
一
步
步
去
做
，
過
程
雖
然
緩
慢
，
但
總
是
朝
著
目
標
前
進
。

綜
合
本
研
討
會
各
論
文
作
者
的
意
見
，
試
將
鹽
水
溪
整
治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及
其
因
應
之
道
歸
納
如
下
。

此
外
，
當
前
政
治
及
社
會
的
大
環
境
存
在
許
多
不
利
於
公
共
政
策
推
行
的
因
素
，
造
成
規
劃
好
的
方
案
無
法

付
諸
實
施
，
參
與
方
案
規

及
政
策
擬
定
的
工
作
人
員
因
而
充
滿
無
力
感
。
由
於
政
策
執
行
為
河
川
整
治
工

作
落
實
之

'
這
些
問
題
在
此
一
併
提
出
討
論
，
以
喚
起
大
家
的
注
意
與
投
入
，
共
謀
解
決
之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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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
整

水

1

自
然
環
境
的
不
利
因
素

.• 

鹽
水
溪
流
域
面
積
僅
三
一
八
﹒
四
平
方
公
里
，
平
均
逕
流
量
僅
每
秒
五
﹒
四
立

方
公
尺
，
且
流
量
集
中
在
每
年
五
至
十
月
的
雨
季
，
因
此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枯
流
量
只
有
每
秒

。

.
二
五

立
方
公
尺
，
相
當
於
一
條
小
排
水
溝
降
雨
時
之
排
水
量
，
因
此
河
川
的
酒
容
能
力
非
常
低
。
如
此
小
的
流

量
，
任
一
個
較
大
的
污
染
源
，
未
經
妥
善
處
理
都
會
對
河
川
局
部
或
大
部
份
河
段
水
質
造
成
顯
著
的
污
染
。

而
整
個
流
域
內
聚
集
了
近
五
十
萬
人
口
，
兩
百
二
十
五
家
列
管
工
廠
以
及
三
十
八
處
五
百
頭
以
上
的
養
豬

場
，
欲
達
到
河
水
清
淨
的
目
標
，
其
困
難
程
度
可
以
想
見
。

立
政
策
擬
定
及
執
行
上
的
困
難

•• 

鹽
水
溪
涵
容
能
力
極
小
已
如
前
述
，
欲
治
理
這
樣
的
河
川
對
於
廢
污
水
排

放
的
水
質
要
求
勢
必
非
常
嚴
苛
。
中
央
大
學
及
成
功
大
學
先
前
的
規
劃
都
認
為
鹽
水
溪
流
域
執
行
目
前
的

放
流
水
標
準
無
法
達
到
河
川
分
類
的
水
質
標
準
'
而
必
須
根
據
河
川
涵
容
能
力
進
行
污
染
總
量
管
制
。
是

否
採
用
總
量
管
制
，
訂
定
更
嚴
格
的
排
放
水
質
標
準
'
以
及
這
樣
的
管
制
措
施
能
否
付
諸
實
行
，
對
於
規

劃
及
執
行
單
位
都
是
一
大
考
驗
。

a

社
會
的
大
環
境
無
法
配
合

•• 

河
川
污
染
不
是
一
個
獨
立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社
會
整
體
問
題
的
一
部
份
。
目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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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多
問
題
如
交
通
紊
亂
、
空
氣
污
染
、
環
境
髒
亂
，
以
及
犯
罪
等
問
題
同
時
存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在
這
樣

是的

一大
個環
漫境

長下
而若
壘φ 口
覓'3ii / 、

優有
的河

程川

?雪
水是
資不
甜可

保態
護的

弄 E
E 益
堅境
位的
這晶

宮警
社鬚
會透

架過
構社

正合

最政
自治

努教
力育

的

改
革

鹽

應
之
道

整

L

面
對
問
題
•• 

鹽
水
溪
流
量
小
，
流
域
污
染
負
荷
大
，
整
治
相
當
不
容
易
。
因
此
我
們
面
臨
的
是
與
宜
蘭
冬

山
河
截
然
不
同
的
問
題
。
幾
年
內
使
河
水
清
淨
並
建
造
親
水
公
園
的
想
法
並
不
實
際
。
河
川
綠
美
化
有
其

必
要
，
但
與
河
川
水
質
改
善
是
兩
個
不
同
的
課
題
。
目
前
鹽
水
溪
整
治
之
三
期
目
標
短
程
為
民
國
八
十
三

年
各
事
業
廢
水
達
放
流
水
標
準

•• 

中
程
為
民
國
九
十
年
河
川
達
到
水
體
水
質
標
準

•• 

長
程
為
民
國
一
百
年

河
川
達
到
清
淨
自
然
狀
態
。
其
治
理
方
案
建
讀
放
流
水
標
準
的
執
行
與
污
水
截
流
設
施
及
污
水
下
水
道
的

建
設
同
時
進
行
分
期
完
成
。
這
樣
的
策
略
及
程
序
基
本
上
是
正
確
的
，
但
目
前
執
行
速
度
緩
慢
。
短
程
目

標
時
限
已
過
，
而
工
廠
廢
水
管
制
成
敷
有
限
，
畜
牧
廢
水
管
制
推
行
也
困
難
重
重
。
污
水
下
水
道
接
管
以

台
北
市
經
驗
每
年

ω
法
的
進
度
，
到
民
國
一
百
年
其
普
及
率
亦
僅
及

U
O
W趴
，
無
法
達
到
河
水
自
然
清
淨
的
預

定
目
標
。
因
此
目
前
規
劃
的
治
理
方
法
可
以
保
留
，
但
時
程
必
需
考
慮
執
行
能
力
做
適
當
的

。

Z
改
善
基
層
人
員
的
工
作
環
境
﹒
﹒
廢
水
排
放
管
制
及
河
川
整
治
計
畫
都
有
賴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的
執
行
來
落
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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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
的
環
保
業
務
基
層
單
位
常
感
人
力
不
足
，
而
金
錢
、
政
治
與
暴
力
的
干
預
使
得
工
作
人
員
在
執

法
及
工
程
發
包
、
施
工
業
務
上
承
受
莫
大
的
壓
力
。
工
作
負
荷
過
重
原
因
除
了
人
力
短
缺
之
外
，
現
有
人

員
的
專
業
訓
練
不
足
也
是
重
要
因
素
。
因
此
社
會
大
眾
及
各
級
政
府
應
體
認
這
個
問
題
，
增
加
基
層
工
作

人
員
的
員
額
，
並
給
予
足
夠
的
專
業
訓
練
。
社
會
大
環
境
的
改
變
則
有
待
社
會
與
政
治
的
改
革
，
目
前
民

意
代
表
關
說
已
不
如
以
往
公
開
，
而
環
保
署
較
積
極
的
介
入
也
有
助
於
減
輕
地
方
環
保
機
關
受
到
的

說

壓
力
。
社
會
及
政
治
改
革
過
程
緩
慢
，
大
眾
對
於
這
些
問

的
體
認
有
助
於
改
革
工
作
的
推
行
。

丘
建
立
民
眾
監
督
的
管
道

•• 

基
層
人
員
執
行
政
策
不
力
除
執
法
環
境
不
良
外
，
民
眾
監
督
不
足
亦
是
重
要
因

素
。
環
保
工
作
人
員
執
行
業
務
必
須
面
對
利
益
衝
突
，
而
不
執
行
職
務
所
面
臨
的
壓
力
相
形
較
小
，
因
此

缺
乏
執
行
職
務
的
動
機
。
民
眾
更
直
接
的
監
督
可
強
化
工
作
人
員
執
行
其
職
務
的
動
機
，
也
有
助
於
排
除

執
法
時
的
阻
力
。
然
而
目
前
民
眾
監
督
的
管
道
不
足
，
地
方
環
保
機
關
對
排
放
申
請
及
違
規
案
件
的
處
理

過
程
沒
有
對
大
眾
公
開
的
義
務
，
民
眾
及
環
保
團
體
因
此
無
法
直
接
監
督
施
政
。
許
多
國
家
訂
有
資
訊
公

開
法
案
，
認
為
政
府
係
受
民
眾
委
託
處
理
各
項
業
務
，
因
此
未
涉
及
機
密
之
資
料
民
眾
有
權
利
查
閱
。
類

似
法
案
影
響
深
遠
，
但
以
目
前
的
政
治
環
境
，
若
環
保
及
社
會
運
動
團
體
積
極
推
動
仍
有
通
過
立
法
的
可

d
h擴
大
民
眾
參
與

•• 

河
川
整
治
需
要
巨
額
經
費
，
而
政
府
預
算
分
配
係
經
由
政
治
的
程
序
進
行
，
因
此
大
眾

的
意
向
左
右
公
共
建
設
的
優
先

。
水
污
染
問
題
造
成
的
原
因
複
雜
且
影
響
深
遠
而
間
接
，
民
眾
一
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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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不
了
解
水
污
染
的
成
因
與
解
決
之
道
，
而
只
對
個
別
的
水
污
染
災
害
事
件

。
鹽
水
溪
污
染
如
此
嚴

重
，
然
而
民
眾
參
與
環
保
團
體
及
環
保
活
動
的
情
形
並
不
踴

，
各
項
整
治
計
畫
的
說
明
會
民
眾
很
少
參

加
，
數
億
元
河
川
整
治
經
費
的
連
用
少
有
民
眾
表
示
意
見
。
像
鹽
水
溪
整
治
這
接
資
金
需
求
龐
大
的
公
共

工
程
，
需
要
有
是
夠
的
民
意
支
持
才
得
以
順
利
推
行
，
而
這
方
面
有
賴
環
保
教
育
的
推
行
與
環
保
團
體
的

積
極
介
入
與
宣
傳
。


